
   

106年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獎勵及申請作業 

比賽簡章 

一、 活動宗旨 

  本市為獎勵具高度創意之大專院校、設籍臺中市或就讀本市高中職校及國中學子，在教

育階段勇於發揮創意、展現創意思維，鼓勵學子出國參加各式創意競賽，培育創意人才，特

訂定本計畫。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協辦單位：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四） 承辦廠商：洋藝行銷有限公司 

三、 主題設定 

（一） 融入臺中特色「景點」X「人文」X「歷史」等意象。 

（二） 結合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文心蘭」、「劍蘭」、「火鶴」、「百合」等臺中花卉。 

（三） 寫實臺中市百年慶「臺中火車站」、「臺中公園湖心亭」、「第二市場」、「七媽會」等

中區再生城中城意象。 

四、 申請資格： 

（一） 大專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就讀各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及當學年度應屆

畢業生)。 

（二） 高中職組：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籍臺中市或就讀本市高中職校學生(含當年度應屆

畢業生)。 

（三） 國中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設籍臺中市或就讀本市國中學生(含當年度應屆畢業

生)。 

（四） 團體報名者至多5名，需團員皆符合上列資格者，始得申請。 

五、 競賽類別： 

（一） 大專組:文創設計類、插畫類。 

（二） 高中職組:文創設計類、插畫類。 

（三） 國中組:繪畫類。 

六、 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申請期限：8月 1日(週二)起至 9月 15日(週五)止。 

（二）申請書下載方式：搜尋活動粉專「106年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或上官方網站下載。 

（三）送件方式：將申請資料 1份及相關作品文件裝於信封內，於外封上標註「申請 106年

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獎勵-申請計畫」。 

1. 以就讀學校函送或郵寄至洋藝行銷有限公司：404臺中市北區大德街 237號、電話

04-22368622，以郵戳為憑，須於截止日後 2日內收到，以防延宕後續競賽時程，

逾期不予受理。 

2. 以專人親送至洋藝行銷有限公司，於 106年 9月 15日(週五)17:00 前送達。 



   

3. 請注意：作品請妥善包裝後寄出，運送過程中若對作品造成損傷而影響評審觀感，

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七、 申請內容及格式： 

參賽者應於申請期限內，檢具以下資料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 

（一） 初審【書面審查】 

1. 初審作品資料表 

請參賽者詳填資料表內容，競賽組別及類別請務必勾選。 

2. 申請表 

請參賽者詳填申請書之基本資料及指導老師資料並簽章。 

3. 證件黏貼表 

個人申請者，於證件黏貼表中浮貼個人身分證及學生證（在學證明影本或其他證明

文件影本）正反面影本；團體申請者，請將每一隊員之身分證及學生證（在學證明

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正反面影本依序浮貼。 

4. 作品概念簡述表 

請就參賽作品所融入本次主題設定加以文字說明，字數限為 300字以內。 

5. 參賽作品彩色書面稿 

(1) 文創設計類：請將創意構思作品以書面呈現，書面資料規格為 A4尺寸彩色輸

出，並用直式橫書格式，內容力求呈現作品特色及概念為主。 

(2) 插畫類：須至少完成 6張原作，呈現方式可以是傳統手繪、電腦繪圖或複合媒

材。手繪須附上原圖稿，且自行備份；電腦繪圖須轉換 JPG/350dpi電子圖檔，

並附上光碟原始檔。畫材及紙張無限定，尺寸不超過 32×42cm (直式或橫式皆

可)，自由發揮，也可以描述一則主題故事。(獲獎者需裱框) 

(3) 繪畫類：須至少完成 1張原作，呈現方式以傳統手繪為主。手繪須附上原圖稿，

且自行備份，並掃描電腦已電腦繪圖方式轉換 JPG/350dpi電子圖檔。畫紙規

劃以 4開圖畫紙為主，直式或橫式皆可，自由發揮。(獲獎者需裱框) 

6. 作品權利授權書（插畫類及繪畫類） 

請參賽者詳填授權書之基本資料並簽章。 

7. 作品量產經費預算表（插畫類及繪畫類） 

參賽者依本次量產經費估算作品成本，將詳細填寫各項材料或製作費用等明細，並

加以註明規格。(得獎作品視情況量產，各類別最高上限 12萬元整) 

8. 以上參賽作品須為全新創作，不得重複參賽。 

（二） 複審【實質審查】 

1. 複審作品資料表 

請參賽者詳填資料表內容，競賽組別及類別請務必勾選。 

2. 作品權利授權書 

請參賽者詳填授權書之基本資料並簽章。 

3. 文創設計類 

初審入選者，請依初審所提供之書面構思作品轉換成實體成品以參加複審。 

4. 作品量產經費預算表 

參賽者依本次量產經費估算作品成本，將詳細填寫各項材料或製作費用等明細，並

加以註明規格。(得獎作品視情況量產，各類別最高上限 12萬元整) 

（三） 申請獎學金相關資料請自行備份，不論獲獎與否均不予退回。  



   

八、 審查作業： 

（一） 除文創設計類需進行初、複審外，其餘插畫類及繪畫類將進行一次審查評選。 

（二） 承辦單位（洋藝行銷有限公司）於收件截止後召開評選會議，核定獲獎名單及獎勵額

度，並得依實際需要彈性調整作業時程。審核結果將公布於活動網頁並通知得獎者或

指導老師，由指導老師轉知得獎者辦理獎學金頒發相關事宜。 

（三） 審核原則：由「106年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召開評選會議評選，針對申

請者作品加以審查；獎勵名額視審查委員會評審認定之結果，得予從缺或增減名

額。 

（四） 如獎項或申請者之資格有任何爭議，均以審議委員會議決議為準。 

九、 獎勵金額及名額數： 

（一） 大專組: 

1. 金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6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2. 銀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4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3. 銅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3萬元整(含稅)，獎狀 1紙，獎座 1座。 

4. 佳作：數名(各競賽類別至多 5 名)，獎金新臺幣 1 萬元整(含稅)，獎狀 1 紙，獎座 1

座。 

5. 各競賽類別得獎作品選擇適合量產獎項各 12萬元(含稅)。 

（二） 高中職組: 

1. 金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4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2. 銀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2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3. 銅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1萬 5仟元整(含稅)，獎狀 1紙，獎座 1座。 

4. 佳作：數名(各競賽類別至多 5 名)，獎金新臺幣 7 仟元整(含稅)，獎狀 1 紙，獎座 1

座。 

5. 各競賽類別得獎作品選擇適合量產獎項各 12萬元(含稅)。 

（三） 國中組: 

1. 金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2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2. 銀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1萬元整(含稅) ，獎狀 1紙，獎座 1座。 

3. 銅獎：各競賽類別 1名，獎金新臺幣 5仟元整(含稅)，獎狀 1紙，獎座 1座。 

4. 佳作：數名(各競賽類別至多 5 名)，獎金新臺幣 3 仟元整(含稅)，獎狀 1 紙，獎座 1

座。 

5. 得獎作品選擇適合量產獎項各 12萬元(含稅)。 

十、 得獎作品量產須知： 

1. 由評審委員選出適當作品進行量產，各類組量產獎金上限 12萬元(含稅)，亦可重缺。 

2. 作品量產須由參賽者自行完成，且可請指導老師一同協助。 

3. 雙方(承辦單位及參賽者)須簽定合約，於該期間內完成作品量產，且得就實際參賽作

品執行可行性與評審建議後進行預算及作品調整。並依照核定作品量產經費明細表

製作，且繳交於主辦單位審查。 

4. 本案作品量產製作費將於簽約後分期付款方式撥付，並由承辦單位依中華民國所得

稅法等相關法規預先代扣稅款。第一期款為總額百分之八十，第二期款為總額百分之

二十。 



   

5. 插畫類及繪畫類作品量產以辦公文書或實用性高的物品規劃，例如桌曆、郵票、馬克

杯、環保袋等。 

十一、 工作計畫預定期程（暫定，如有異動，以當時作業為準） 

1. 宣傳記者會：106年 7月 18日(二) 10:00-10:30 

2. 申請期間：106 年 8月 1日~9月 15日 

3. 校園分享講座：8月~9月(辦理 3場) 

4. 初審審查：106年 9月 25日~27日(擇 1日) 

5. 文創設計類第二階段收件：106年 10月 1日~16日 

6. 文創設計類複審審查：106年 10月 23日~25日(擇 1日) 

7. 作品量產簽約及製作期間：106年 10月 30日~11月 27日 

8. 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106年 11月 13日~24日(擇 1日) 

9. 作品展覽期間：依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時間定案後共 10日展期 

10. 結案：106年 12月 16日前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獎學金相關資料請自行備份，不論獲獎與否均不予退回。 

2. 未獲獎者可至原申請地址將作品領回，獲獎者於展覽結束後領回。 

3. 複審參賽者需簽署作品權利授權書；並同意授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得刊登作品於

相關刊物內或其它非營利推廣之運用，不得異議。 

4. 每件創作限投一個競賽類別，每一參賽者不限報名件數。 

5. 團體報名者應指定代表人 1名，並由代表人義務擔任聯繫窗口。  

6. 得獎作品若為團體報名者，每人皆獲得獎狀 1紙。 

7. 參賽者應尊重審查委員會決定，不得異議。 

8. 獲獎者須無償配合出席相關宣傳會或校園經驗分享活動。 

9. 審核結果將公布於「106 年度愛臺中創意獎學金活動」網頁，複審評選結果亦將通知

獲獎者或指導老師辦理獎學金頒發相關事宜。 

10. 得獎者於頒獎典禮當天提供身份證影本並親簽獎金領據，獎金金額皆須依中華民國稅

法價值 1,001 元(含)以上由主辦單位統一開立年度扣繳憑證，並依法規定扣所得稅(外

國國籍者不限金額扣 20%，中華民國國籍者新臺幣 20,001 元(含)以上扣 10%)，並由

主辦單位依法辦理扣繳。 

11. 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可補充解釋之。 

12. 活動洽詢電話：04-22368622  聯絡單位:洋藝行銷 愛臺中小組 

 

 


